
編號 研究計畫名稱
研究單位

(機關)
研究人員

研究期程

(起-迄)

研究經費

(仟元)
備註

說  明  ：

二、「研究單位」欄請填寫自行〈共同〉研究計畫之主辦處、科別，如民政處之「戶政科」、鄉鎮市公所之「社會課」。

三、跨年度項目請在備註欄內註明。

四、「研究期程」欄請依「年月」格式填寫，如「 9901- 9912 」。

五、研究經費若有仟元以下位數請四捨五入，小數點以下免填列，如 321.5〈仟元〉→ 313〈仟元〉。

 附表一          〈 機關名稱 〉　　   年度自行研究計畫項目表

一、本表係填列本機關人員之自行研究及與有關機關人員之共同研究；共同研究請於「編號」欄內以“＊ ” 註明。


